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棗北四水述
王治明

棗陽地大

物博，且水

流縱橫。同時

棗陽人有句老話

說棗陽是個旱包

子，此言差矣。蓋

棗陽有水，只是沒

有善加利用耳。

今述棗陽北部

四 水 如 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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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6 一、十八裡河水

源出於姚崗鎮馬莊村崗東，接劉莊之散水南流，遇崗

舌折而東流，折彎處東二百米有橋一座，南北向，水至袁寨

南門外，接付崗村、袁寨東崗諸散水而南流，至一地名劉

。再南流經丁莊、張莊村西，在莘莊村東形成一 （此三地

均為清涼公社地）， 今改建為一座小型水庫。再南，經汪

東，周 東，南而至吳莊東，再南而至李集東。村前有石

板橋一座，橋東西向。過村南流至白河（自然村名）遇崗，

折而西南流。村西有石橋一座，南北向。西流，有一土 ，

苦不甚高，當地人稱一 。西流有石板橋一座，南北向，北

通清涼鎮南門，南通郭巷村。西流至孟橋村，遇一土 ，略

高而堅，當地人稱為二 ， 東岸有竹園一座，舊時孟橋（為

村民小組）因此 水水力軋花得其利不少。 水西南流，有

石橋一座，南北向，為五房人所建，而孟橋則以此得名。橋

南有油坊一座，為王姓所主，屬五房村。西流至五房村（自

然村）前，有竹園一座，屬五房村六組。在竹園處折而西流，

而百米處有土 一座，當地人稱為三 （今已在 1974 年時

改建為石質漫水橋）。西流，至一潭窩。此潭當地人稱四

，西接周莊（屬五房村）揚崗（屬姚崗辦事處）之水而南流，

遇崗後，折而西流，旋順崗勢而南流。有村莊兩座，名為上

王莊、下王莊，在河之西，每莊前各有石橋一座，東西向，

當地人美其名“王家雙橋”，為當地東通吉河鎮之咽喉。水

南流過康王廟東，至小劉莊東，接張 水而南流。至龐河（屬

草店鄉）村西，村前有石橋一座。東西向，折而西流入環城

區上河村界，河北為吉莊村（自然村），河南為棗樹莊村（修

劉橋水庫時被拆遷），下即為十八裡河橋，唐棗交通之咽喉

也。下行即為劉橋水庫。



117二、雙河水

雙河水應分兩部分來解述：

①東水。出棗北雙河鎮北東山之間，有一壩，為姚崗

公社在 1975 年冬所築，下出雙河鎮東門，南流，在大王大

隊村西過，入袁寨公社賈窪村地面，有東西向石橋二座。南

流入清涼公社地面，在榮莊村西有石橋一座，東西向。南流,

在姚崗轉彎處有石橋一座，東西向，直對崗彎。水即因崗勢

轉彎而西南流，至周寨村東轉彎南流，有石橋一座，東西向，

橋西五十米處的路北邊有水井一眼，井水清澈甘甜，為前、

後周寨人飲用水。舊時井臺上有梆子一隻，為長條形木塊所

挖鑿而成，系以麻繩置於井臺，方便路人熱渴時汲水解渴，

此舉雖小，善莫大焉。橋南百米處形成一 ， 西堤根有

管一眼，清澈之 水源源湧出，溉前周寨村前村西良田二百

餘畝。此 為周寨人民造福可謂不淺。 水西流，在正對姚

崗一崗稍之處有石板橋一座，南北向，南向爬上崗稍即為姚

崗公路，北向轉而東通前周寨。水西流轉折而在張廟村西南

流，有東西向一座石橋。至蠻子營村北形成土 一座，今已

改為石 ，水可分入該村前農田，造福不少。 下有東西向

石橋一座，村人稱為東大橋。南流，有土 一座，蠻子營村

可用此 水力軋花為利。 邊有竹園一座。西南流，至蠻子

營村南，有南北向石橋一座，村人稱之為南大橋，今已將石

橋重建抬升。西而折北再西流，至高公橋村東，有一土 ，

略高而堅。曲而下行入羅橋水庫，入庫前遇一石板橋，謂之

李石橋，為當地東通草店之咽喉，今全橋已在庫水中，且塌

近半。水下行和劉橋水在七方之潘崗西合流而為清泥河也。

②西水。出雙河鎮北之三戶劉，至雙河鎮西門外成溪，

過二王村東，南流為楊莊水庫。南流過陳家園大隊至趙河村

地面，村前有東西向石橋一座，通陳姓祠堂（趙河小學）及

袁寨。南流入清涼公社地面，在秦河村東轉而西流，河西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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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土窯一座，下行轉彎前有東西向石橋一座，隨折而西，至

蒜園村地面，在後蠻子營村前有東西向石橋一座，當地人俗

稱窪子橋。南流二百米處折而西流，與東水會于高公橋之壋

水，共入羅橋水庫。

三、秦河水

秦河水源于唐子山東坡諸散水，南流經高夏莊東、李

崗東（屬太平公社）而至清涼公社之秦河村西，有土 一座，

已沖毀， 南三百米處有東西向石橋一座，為秦河村與孫莊

村之交通咽喉。南流經蒜園村西，與對岸太平公社之胡莊村

間有東西向石橋一座，當地人稱王老鴰橋。南流至清涼公社

之後蠻子營村西，有東西向石橋一座，南流至高公村東，三

水合一後，折入羅橋水庫。

羅橋水與十八裡河之水會後，于襄陽程家河地面而入

唐白河，謂之清泥河，古代稱為南長水。至此，棗北四水合

而為一。清泥河在《水經注》中有記載，謂之：“水上接唐

子、襄鄉諸陂散水”。據此，棗北的太平，棗東北的新市鹿

頭地面就是古代的唐子鄉、襄鄉就沒有什麼疑問了。


